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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16-078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相关

议案，并经 2016 年 3 月 18 日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相关法律法规， 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和资本市场情况，公司对《苏

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进行了修订，该事项已经 

2016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修订内

容如下： 

一、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调整的内容 

结合近期国内资本市场、相关政策和监管环境发生的变化情况以及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经过审慎考虑和研究，公司拟调整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

“募集资金用途”进行调整。 

（1）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调整前：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

年2月20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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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总金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价格不低于9.54元

/股。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核准批文后，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

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亦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

年2月20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金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价格不低于9.54元

/股。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核准批文后，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

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协商确定。 

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决定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1,011,978,1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含税）。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披露了《关于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16日，除权除

息日为2016年5月17日。 

鉴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6年5月17日实施完毕，本次非公开

发行价格将按以下办法作调整：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

数为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1，则：派息/现金分红：

P1=P0-D；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不低于9.52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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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亦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2）发行数量 

本次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拟不超过16,500万股。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

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资金需求及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拟不超过12,300万股。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

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资金需求及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3）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调整前：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157,016.23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将用于

新建年产移动通信射频器件115万套生产项目、新建年产智能互联设备精密结构

件470万件生产项目、增资春兴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投

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需要数量 募集资金拟投入数量 

1 
新建年产移动通信射频器件 115 万套

生产项目 
59,826.86 58,786.86 

2 新建年产智能互联设备精密结构件 28,832.22 28,2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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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万件生产项目 

3 增资春兴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40,000.00 4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58,659.08 157,016.23 

注：新建年产移动通信射频器件 115 万套生产项目和新建年产智能互联设备精密结构件 470 万件生产

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不包含土地购置费用。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募集资金总额，募集

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

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本次调整后：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117,016.23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新建年产移动通信射频器件115万套生产项目、新建年产智能互联设备精密结

构件470万件生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投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需要数量 募集资金拟投入数量 

1 
新建年产移动通信射频器件 115 万套

生产项目 
59,826.86 58,786.86 

2 
新建年产智能互联设备精密结构件

470 万件生产项目 
28,832.22 28,229.37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18,659.08 117,016.23 

注：新建年产移动通信射频器件 115 万套生产项目和新建年产智能互联设备精密结构件 470 万件生产

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不包含土地购置费用。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募集资金总额，募集

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

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删除了原募投项目中增资春兴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项目相关内容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调整删除了原募投项目中增资春兴租赁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项目，《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

订稿）中更新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同时在董事会编制的关于本次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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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中删除了增资春兴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项目相关内容。 

三、更新了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的影响进行了更新，并进行了披

露。 

四、对预案公告之日至预案（修订稿）公告之日期间发生的变更事项进行

了更新 

此变更事项主要包括根据公司最新情况进行的更新、随着募投项目的推进进

行的更新、更新披露的 2016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及其他变更事项。修订后的预案

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

订稿）》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7 月 23 日 

 




